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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廟會傳說的情境分析

⊙ 岳永逸

 

作為與神話、民間故事相並列的三大重要的口頭散文敘事，傳說因其自身獨特的歷史性、真

實性、解釋性、文學性、文化性一直是民俗學的重要研究領域，歷來國內外的民俗學者不論

從事甚麼樣的專項研究，多少都會把目光投向這一領域，至少在自己的研究中，會頻率較高

地使用與自己研究有關的傳說。實際上，經過眾多學者的努力，在今天，傳說學已經成為民

俗學一門有自己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的重要的分支學科，並有了不少十分有意義的理論探討

和專著，如柳田國男的《傳說論》、顧頡剛對孟姜女傳說的經典研究、程薔的《中國民間傳

說》等1。同樣，作為民眾信仰生活、物質生活一個不可缺失的部分，廟會也被民俗學、歷史

學、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多學科學者所重視，雖是研究領域中的一個古老的主題，卻

時有振奮人心的給人啟迪的新著，如新近出版的《狂歡與日常》2。自費孝通的《江村經濟》

問世以來，村落長期以來都是中國社會人類學者研究的單元，本土人類學也因此成為一門世

界性的學問，後續之作接踵而來，解放前的有林耀華的《義序的宗族研究》、《金翼》、楊

懋春的《一個中國村莊》。改革開放，村落研究有了新的突破，這可以王銘銘的《村落視野

中的文化與權力──閩台三村五論》、莊孔韶的《銀翅》等一系列著作為代表。雖然存在多

種爭議和責難，但數代中國人類學者在他們自己的研究中依然建立了「小地方，大社會」這

一理論模型。隨著學科之間的交流，在民俗學領域內，近年來，不少學者也致力於把民俗中

的「民」與「俗」結合起來，將俗還之於民，在民那裏以主位的方法來研究俗3，這樣，以民

為主體的村落作為「民俗傳承的生活空間」引起了民俗學者的重視，回歸到民俗學者的視

野，劉鐵梁曾精闢地指出4：

之所以強調村落，首先是考慮它是中國農村廣闊地域上和歷史漸變中的一種實際存在的

最穩定的時空坐落。其次，是基於「民俗傳承」的概念，把它看作是緊密結合的小群

體，也是在其內部互動中構成的一個個有活力的傳承文化和發揮功能的有機體。再次，

在村落中觀察到的民俗文化事象，就某一類別的民俗而言（如同民俗學概論書當中所劃

分的那樣），必然具有時空的限制意義，因而有助於我們避免急於概括某類民俗的內

涵、結構、功能、演進規律等。民俗學在歷史上形成了對本民族傳統給予解說的學術傾

向，但我們民族深厚和豐富的傳統卻是因時因地而異的，我們在把握共性的探索道路

上，也許還要首先建設好村落或其他時空單位個案調查的堅實基礎，需要走一段艱苦的

路程。

將傳說與其流傳地聯繫起來考察是傳說研究一貫的傳統，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骨子裏是歷

史學家的顧頡剛5對孟姜女傳說的研究在其成果一發表時就讓劉復「佩服得五體投地」，但顧

頡剛的終極目的是要為他的「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

背」之史學觀添磚加瓦，「為研究古史方法學舉一個旁的例」，「研究了民俗學去認識傳說



中古史的意義」6，因此通過自己在典籍和當時民間收集到的眾多孟姜女傳說的異文，顧頡剛

在對這些撲朔迷離的材料進行抽絲剝繭式追根溯源的同時也列出了其地理分布。與顧頡剛對

傳說的研究幾乎是在書齋中完成不同，功能人類學的鼻祖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比較長時間地逗留在梅蘭尼西亞後，研究了當地土著傳說（利薄窩過），指

出：傳說與當地人的童話（庫夸乃布）、神話（里留）之不同在於傳說無一定的講述季節，

無固定的講述形式，無表演性，也沒有巫術作用，通常是長者在出外航行、遠行、年輕人對

新奇事物發問時講述傳說。傳說在這裏是部落對其生活的集體記憶，對部落生活具有極強的

激勵作用，是增強部落凝聚力的一種機制，因此傳說與童話、神話一樣是在梅蘭尼西亞人的

「生活裏面」7。相類似馬林諾夫斯基的研究，劉嘵春、龐建春都在自己比較堅實的田野作業

的基礎上，將其關注的傳說放在民眾的生活世界中來考察、理解、分析8。長期致力於識寶傳

說研究的程薔不僅僅對識寶型傳說進行歷時性的梳理，而且將眼界放開，將此類傳說放在地

域之間的文化衝突的背景下進行共時性的研究，指出地域封閉與闖入者之間的關係9。

同樣，在民俗學領域，除了更多的對廟會事項本身的調查和描述，將廟會置於其發生的文化

場域，尤其是村落，是今天廟會研究的一個主導方向。廟會作為村落生活的「公共空間」已

經廣泛的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視10。

本文討論的是與傳說、廟會、村落三個研究領域都相關聯的問題──村落廟會傳說，要關注

的是與廟會相關聯的傳說，並將這些廟會傳說放到村落這個實體性的民俗傳承的生活空間

中，分析這些村落廟會傳說作為民眾口頭傳承下來的群體記憶和敘事反映了民眾怎樣的心理

和它們在村落生活中的意義。

很明顯，廟會傳說只是傳說中的一個類別，如果再考慮到其地方性，也就不難理解以往國內

學者的研究一般都將這類傳說歸於地方風物傳說的之中11。但村落廟會傳說與一般意義上的

地方風物傳說有著明顯的不同，它有著自己鮮明的特徵和內涵。而且，因為廟會作為人們一

種周期性生活形式一直處於延續狀態，使村落廟會傳說一直都有一種比較自然的講述場景，

不需要他者更多的人為地激發12。

一般的廟會儀式存在主要的儀式結構（dominant ritual structure）和變化的儀式結構兩種

結構，前者包括空間（space）、時間（time）、物體（object）、言語（words）和行動

（acts）這五個必有的儀式因素，後者包括慶典的參加者對五個規定的儀式因素的不同的反

應13。因此，廟會通常都是廟宇建築、所供神靈、信眾、廟戲及廟市等質素的綜合敘事。村

落廟會傳說也就有這些相應的類別，但總體而言，關於廟戲和廟市的傳說要相應的少些。本

文無意對這所有的村落廟會傳說進行探討和分析，主要探討依水修建的廟宇的傳說、廟會組

織權歸屬的傳說以及廟會戒規的傳說、與大歷史書寫相關的廟會傳說和綜合型的廟會傳說，

並分析這些傳說與村落生活、生活史之間的關係，即把廟會傳說放在村落生活的場域之中，

進行情境分析。

一 依水修建的廟宇的傳說：人們生存臨界狀態的應急反應

江西省于都縣石灶村排上組的黃屋乾真君廟，又名萬壽宮和妙濟仙宮，有數百年的歷史，主

祀神是許真君。雖然這個廟宇後來在當地成了一個很大的廟宇，但最初它卻僅僅是一個在水

邊供奉木頭的所在。傳說很早的時候，該村的一伙放牛娃在廟旁的小河玩水時，拾到一根木



頭，就玩笑式地把它放在河邊的小山坡供奉了起來。沒想到的是，後來真的有人朝拜許願，

居然靈驗，於是人們才蓋了一座小廟。14

其他地方靠水修建的廟宇往往有著相類似的傳說。

關於遼寧省北寧市常興殿鎮醫巫閭山青岩寺的最初修建，有這樣的傳說：有一年南海發大

水，淹了閭山下的田舍，人們紛紛逃到青岩山避難。可是，水仍然愈來愈大，在山上驚慌失

措的人忽然看見遠處一個白點漂浮過來，漂到青岩山時就停住不動了，水也跟著退了下去。

人們到山腳下一看，當初看見的那白點是一尊坐在蓮花座上的觀音老母石像。大家知道這是

觀音來救被水圍困的人們，就商議先請觀音住在青岩山的石洞裏。可是把老母往石洞裏抬

時，洞口小了些，怎麼也不能把石像抬進去。這時，抬石像的人中，就有人順口說了一句：

「老母要是把頭歪一歪，不就進來了嗎？」沒想到老母的脖子真的就歪了。等人們把石像請

進洞裏，就只顧拜謝老母的退水之恩，卻忘記把老母的脖子正過來。從此，老母的脖子就這

樣歪著了，歪脖老母的名字也就由此而來。15

在江蘇、安徽南部及湖南、江西一帶建有許多楊泗廟，祭祀水神楊泗16。高淳縣丹湖鄉梅家

村修建楊泗廟是因為梅祿剛祖父的一段巧遇：他祖父有一次在湖上撈水草，無意中竟撈到一

尊木菩薩。當時，他祖父正因賭博輸了錢，就對菩薩許願說：菩薩呀，菩薩，你若能保我贏

錢，我就帶你回去建個廟！當天他又進了賭場，果真時來運轉，贏了一大筆錢。他把菩薩帶

回了梅村，卻並沒有供奉起來，而是將木菩薩扔在了自家的草垛旁。入夜後，鄉民遠遠的就

看見他家草垛一片紅光，以為發生了火災，尋過來時，紅光卻消失了，只看見了那尊菩薩。

梅祿剛的祖父這才相信是木菩薩在顯靈，要他實現自己的諾言，於是他祖父就要在村中為這

尊木菩薩建廟。但是，有的村民認為這尊菩薩的來路不明，就堅決反對並刁難說：某家的孩

子病了，若菩薩能保佑這孩子康復，才能建廟。這尊菩薩遂被送到了這個生病的孩子家中，

不久這孩子就康復了。面對事實，村民不再有任何疑議，就合伙在水邊修了這座廟。這個木

菩薩就是楊泗，因此小廟就被稱作楊泗廟。17

廣東梅縣松源鎮的龍源宮坐落在松源鎮元岭小山丘的虎形北端，宮前有一條由蕉岭縣流來的

小河。關於這個宮的修建，當地人有這樣的傳說：象洞的龍源宮的香火十分旺盛，附近的人

都知道龍源公王的靈驗。一次，象洞的公王神像被洪水沖到了松源，捕魚的廖氏見水潭中有

神像洄游不走，就將之打撈起來，放在了河岸的岩石之下。附近村民有些小孩肚痛發熱，其

母親就到石岩下，給神像燒香，沒想到這些孩子的疾病都痊愈了，神像的靈驗吸引了大批的

信眾來此敬拜。後來，松源的人才探知這是象洞龍源宮的龍源公王，想把它送還象洞，沒想

到神像根本無法搬動，於是村民順從神意，捐資修建了松源的龍源宮。18

江西會昌縣城西郊富尾村的翠竹祠供奉的是「賴公元帥」。傳聞在明成化年間，一天湘江洪

水暴漲，城郊富尾村有一姓金的人夜間在江邊捕魚，忽然看見一根木頭漂來，而且正好漂進

網中。金某順手將此木拋到激流之中，但此木居然不漂走，而且再次進入他的魚網中，如此

一連數次。金某非常奇怪，仔細一看，才發現這塊木頭形狀奇特，而且芳香撲鼻，於是這個

金姓漁夫把這塊木頭帶回家中。當晚，他做了一夢。夢中，一位神靈將自己的身世告訴了

他。這位神靈說自己姓賴，是楚人，晉朝棲隱祁山，宗老子之道，習得飛升變化之術，一開

始叫元帥，晉朝時稱為嘉應侯，後來又叫四海靈應王。金姓漁夫遂相信他帶回家的那塊木頭

就是這位神靈的化身，就請工匠按夢中神靈的形貌雕成神像。這事驚動當時的知縣梁潛，專

門為之在富尾村修建了廟宇，並題額「賴公祠」，後來因為祠四周都是翠竹，遂改稱翠竹



祠。19

從這些依水修建的村落廟宇傳說可以看出其中共有的四個質素：水、水面漂浮（來）的異

物、處於生存窘境的人、該異物的靈驗。普羅普（V. IA. Propp）從一百個俄羅斯民間故事

中提煉出三十一種功能這一經典研究表明：故事的內容是可以置換的，但置換必須服從規

則20。同樣，在這些依水修建的村落廟宇傳說中，它的四個質素可以有著無窮盡的內容。

水有海水、江水、河水、湖水、溪水的不同，有洪水、常態之水的差異。水既是人類的生命

之源，同時又是人類最大的災難之源，《聖經》中的諾亞方舟、中國古代包括鯀禹治水在內

的洪水神話都映證了後者。人類生來就對水有著愛恨夾雜的複雜心態，水在這類傳說中作為

一個基本質素頻頻出現，也表達了人們這種複雜心態，因為不光是遠古神話中的洪水，日常

生活中的平靜之水，尤其是死水，也是相當容易給人帶來疾病、瘟疫、貧窮等災難的。這些

傳說中，人們生存的緊張狀態多少都與水有些關聯。對於那些靠水而居，終日都得與水打交

道的人們，村子中的水口是他們時刻注目的焦點，因為異物－他者的入侵可能正是從這裏而

來。因此，水在這些傳說中既象徵惡，同時它又是後來的善的載體。

水面漂浮（來）的異物有木頭、木雕的菩薩像、石雕的菩薩像以及其他質地的菩薩像等異

文。這些異物──陌生、神秘的他者──地進入，人們既敬又畏。敬和畏兩種心態使它們的

形象在人們心目中在「神」與「鬼」之間不停地轉換，因此，傳說中往往出現村子中的其他

人不讓供奉這些異物的情形，通常是在有了靈跡之後，這些異物才得到群體性的供奉。敬與

畏也直接促使人們把這些異物供奉起來，能降福施恩更好，至少不作亂，為害鄉間，因為它

們隨水而來，水本身就有兩面性，很難斷定這些異物自身屬性。這樣，這些異物施恩型的靈

驗自然成了修廟傳說中的第三個基本質素。

水、水面漂浮（來）的異物、異物的靈驗三個質素出現的場域是人們（群體或個體）處於一

種臨界位置、一種生存的緊張狀態、一種生存空間的緊張感，即這類故事中的又一個質素

──處於生存窘境的人，如被圍困在鋪天蓋地的洪水中驚慌失措以致絕望的人群、賭博輸了

錢、小孩有病、捕魚──在一種不可知的狀態下捕撈維持生存的食物等。這些處於臨界狀態

的人，成了異物──村落將來被供奉的神──與村落之間的中介。一開始，村落中的其他人

對這些處於臨界狀態的人及其所帶回的異物都持一種懷疑和觀望的態度，由於水面漂浮的異

物毫無例外地使這些處於臨界位置、緊張狀態的人們化險為夷、出現轉機，這些靈驗的異物

才因此得到村落中更多人的回報──為之修廟並長年供奉。在此過程中，臨界狀態的人和異

物互通有無，具有了相似的屬性，這些處於臨界狀態的人後來因為異物的靈跡也通常在村落

生活中擁有了他人所沒有的象徵性資本，有的成為守廟人，有的就直接成為神靈的代言人，

有的對廟會有著相當多的權力。很顯然。如果經常有陌生的異物進入村落，會時常從心理上

打破人們生活狀態的平衡，村落中的人們期望這些廟宇的修建和所供奉的神靈能鎮住有可能

再帶來陌生的他者的水口（常常也是村口），守護整個村莊，因此廟宇的修建的地點也就多

選擇在了異物最先出現的岸邊。這樣在水口建廟也就成了靠水而居的村落空間布局的一種常

態，它蘊涵了村民對自己生存空間的想像和有意識的建構。

無論是象台頭、澗溝村21、曹莊22這樣普通的北方村莊，還是江村、溪村23、富東村24這樣典

型的南方村莊，與祠堂一般在村子的中心或者是靠近中心的位置不同，一般村落的廟宇都在

村落的外圍，形成護衛村落的屏障25。如果說，在村子中央矗立的祠堂象一面旗幟回答的是

村民「我是誰」、「我從哪裏來」這類基本的哲學命題，那麼村落四圍的廟宇則是對自己的

身份一定程度的確認之後，村民在對自己的身份進行保護、鞏固的象徵性想像後對其生活空



間建構的結果。當然，隨著時間的發展，並不是所有村落的祠堂和廟宇建築在村落的空間布

局上都經緯分明，事實上在一些具體的村落中，存在著祠堂和廟宇的融和，即因種種原因人

們將祠祭和廟祭結合在一起，如在蘭州西南約八十公里的大、小川，當地人在1980年代來重

新修建的孔廟就是這種情形26。

在人們的生活中，傳說是活態的，從長遠的觀點看，是處於不斷發展演變的事物，這是由於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傳說的不同態度造成的。同時，最初「有人相信」的傳說「隨著

時間的演進，相信它的人就愈來愈少」的特點決定了同類傳說的可能會發生的種種變異27。

由此觀之，黃屋乾真君廟的建廟傳說可能是這類傳說的後生形態，傳承人對它的真實性有了

質疑28。此傳說不但十分的簡約，還有著明顯的遊戲性質：原本這類傳說中處於生存緊張狀

態的成人被河邊嬉水的放牛娃置換，處於生存緊張狀態的人在此僅僅是一種敘事結構。但這

則傳說同樣具備該類傳說的四個基本質素：水──河水、水廟漂浮的異物──木頭、處於生

存窘境的人們、木頭的靈驗──幫助人們實現自己的願望。

這些依水修建的廟宇傳說說明村落廟宇的修建並非僅僅是人們「迷信」觀念的產物，村落廟

宇的修建包含了該村落早期村民對自己生存空間、生存狀態的思考，是在危險處境中的一種

應急性行為，是對自己生存空間的一種象徵性設置。從這些廟修建起，作為村民活動的公共

空間，它一直都在村落生活中佔據著重要的位置。

二 廟會組織權歸屬的傳說：村落象徵資源的重新配置

在一個村落，新的廟宇修建好之後，雖然使村民在自己的想像性的生活空間中獲得一種心理

上的安全感，但這一新生事物必然打破該村落原有的生活世界的平衡，圍繞這一象徵性資

本，常常會在該村落內外造成一些或明或暗的紛爭，因此也就有了關於村落廟會組織權歸屬

的傳說。

黃屋乾的真君廟後來供奉了許真君。清朝康熙年間，後來中了武進士的當地人宋應桂進京殿

試時，乘船路過此廟，順便進廟燒香叩拜。沒想到矮小的廟門在他進門時將他的官帽碰落到

地上。宋應桂撿起帽子祈禱說：真君老爺要是能給我換一頂官帽的話，我就把你這廟拆了，

重修一座。很靈驗的是，當年宋應桂就中了武進士。回家後，他就張羅著重修廟宇，並將廟

宇的位置從河邊的山坡上移到了現在的廟址。但宋應桂這次倡議修建廟宇所用的地盤是石灶

村潘姓的。石灶村是一個雜姓村，潘、宋、黃姓三姓是大姓，其中黃姓人數最多，在人口上

有著其他兩姓所不可比的優勢，但黃姓貧窮，另外還有劉、曾、賴、譚、范、何等小姓。對

廟會的組織權的爭奪就在黃姓、潘姓和宋姓三者之間展開。黃姓的理由是，黃姓是黃屋乾的

大姓，廟會的組織權當然應歸他們所有，潘姓以自己的地盤為理由，宋姓則以自己是廟宇修

建的倡議者，絲毫不肯相讓。最後，還是宋應桂想出了一個看似很公平的辦法：神判──大

家共同選好一個黃道吉日，規定在那天，哪姓的人先進廟，廟會就歸那姓人主持。結果，就

在商定的那天，老天刮起了狂風，下起了暴雨，人們根本難以出行。宋姓和潘姓的人都不敢

出門，結果只有黃姓的人冒著風雨來到了廟裏。因此，廟會的組織權就這樣歸屬了黃姓。從

那時開始，一直到1949年，當地人都相信要黃姓人主持廟會是許真君的旨意，否則就不會下

雨了。在黃氏宗族內部，黃屋乾的黃氏與寧都縣賴村東塘黃氏是一脈宗親，東塘黃氏有錢並

相當有勢力，所以黃屋乾廟會的實際組織者和主持者並非石灶的黃氏，而是東塘黃氏。29



這個傳說表明：在一個村子內部，當一種象徵性資源得以成形並可能對村落生活發生影響

時，村落中的不同姓氏之間，以及在跨村落的同一姓氏之間是怎樣在爭奪、分配、利用和佔

有這一象徵性資源，從而在村落生活的新格局中維護已有的平衡。在石灶村，那以後再沒有

出現因廟會組織權而產生糾紛、鬥爭的傳說本身就說明出地盤的潘姓和倡議修廟的宋姓對由

黃屋乾的大姓黃姓組織真君廟會是認可的，他們完全認同並服從真君的神判。

圍繞真君廟這一象徵資源，與一開始就或多或少擁有部分象徵資本的潘姓（廟在自己的地

盤）和宋姓（倡議修廟）不同，作為大姓的黃姓最初對這一象徵性資源處於「缺席」狀態，

但他們在石灶村的世俗生活世界中有潘姓和宋姓無法比擬的優勢：人多，從而也就勢眾。形

制規模都較大的真君廟的崛起，打破了石灶村生活以往的均衡狀態。為了使自己的姓氏在世

俗生活與神聖生活所構成的村落整體性生活中獲得新的平衡，黃姓要對真君廟這一象徵資源

有所分享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對廟會組織權的爭奪是一個最好的契機，是否擁有廟會的組織

權就成為黃姓是否對真君廟這一象徵資源有發言權的機會。具有先天優勢的潘姓和宋姓是不

甘心自動退出對廟會組織權的爭奪的，面對黃姓的爭奪，雖然他們同屬一方，但並沒有聯合

起來，誰也不願公開的得罪黃姓並各自都心照不宣地明白黃姓的優勢，這樣三者勢均力敵，

在僵持不下的情況下，人們就自然的讓神靈來判決。借助神靈的判決看似是十分公平的，但

實際上隱藏了三方之間的妥協和退讓：同在一塊地盤上，早不見的晚見，誰也不好強求。所

以，為了使該村落生活在新生事物面前達到新的平衡，石灶村的各姓氏之間在相互進行政治

爭奪的同時，又相互之間暗地裏形成一種默契，該爭奪的爭奪，該妥協退讓的妥協退讓，這

樣在爭奪這種「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妥協退讓這種「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30共同協作下，以神判的形式解決了廟會組織權的歸屬問題。

但事情並未就此完結。在後來的廟會期間，對於獻地的潘姓給予了榮譽性的補償。每年在廟

會開台唱戲之前，先到潘姓的眾廳去唱一段「八仙過海」的戲後，才到廟的正殿上唱一段

「八仙過海」的戲，最後才到戲台上正式開始唱戲31。先到潘姓的眾廳唱戲是黃屋乾的人要

替許真君感謝潘姓的列祖列宗的獻地的功德。這種村落內部不同姓氏之間資本與權力的平衡

同樣是在神靈的名義下冠冕堂皇地進行的，並且由此形成了黃屋乾真君廟會特有的唱戲習

俗。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習俗可能是當地的不同群體

之間的權力爭奪後重新配置的結果。

至於黃屋乾的黃氏與東塘黃氏之間的關係，以及在這場對廟會組織權的爭奪中，究竟是怎樣

的一種隱藏關係，相互之間是否早有默契，從傳說本身是看不出痕跡的。但對於黃屋乾真君

廟的實際組織權最終到了東塘的黃氏手中這一事實至少說明：石灶村的黃氏在爭奪真君廟會

的組織權的過程中，它所依持的資本不僅因為自己是石灶村的大姓，它在開始爭奪的時就把

東塘黃氏作為了自己資本的一部分，而且還是潛在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資本，東塘黃氏成為石

灶村黃氏這個「弱者」的「強武器」。這樣，黃姓在對石灶村的廟會組織權的爭奪中的弱勢

地位僅成為一種表象、假象。而作為本身就擁有廟會象徵性資本一部分的爭奪者潘姓和宋姓

這些相對強勢的群體，不會沒有意識到石灶村黃氏潛在的同盟東塘黃氏這一「強武器」。因

此，在雙方之間，最終形成了這樣的一種潛文本，或者說「共謀」狀態：對潘姓和宋姓而

言，廟會的組織權雖然有更多的理由應該屬於自己，但我可以拱手相讓，但你黃姓要爭才

行；對黃姓而言，因為我是大姓，廟會儘管與我沒有關係，但組織權我要爭，你給我這個

「名分」就行，至於我是否有能力辦好，怎麼辦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最終雙方都接

受了這樣一個在外人看來有些無法理解的結果，那就是石灶村的真君廟會的組織權到了東塘

黃姓的手中。而這個結果是石灶村內部爭奪的雙方都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並都獲得了各自的



心理滿足與平衡：在潘姓與宋姓看來，石灶村的黃氏很憋氣，沒出息，自己沒有錢，雖然有

名，卻只有找外村的同宗人來組織主持廟會；而就石灶村的黃氏來說，雖然我窮，但不論怎

樣，現在廟會的組織權名義上是在我的手中，我的同宗願意相幫，那說明我們黃姓人的團

結；對於在公開衝突的潘姓、宋姓與黃姓之間一直就隱藏著的有錢有勢的東塘黃氏而言，它

同樣有一種自豪感和成就感，讓它高興的是，在鄰村，它擁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發言權，這是

很長臉的事情，從而可以在悄然無息中更增添它在賴村的象徵資本和權力。因此可以說，東

塘黃氏的介入，才使石灶村圍繞真君廟這一組織權象徵資本的政治爭奪最終達到真正的平

衡，四方都在圍繞真君廟會組織權的交往中保護了自己的顏面、地位，並重新獲得安全感。

有趣的是，石灶村真君廟會這一象徵資本的共享者把所有的這一切都簡單的歸結為了「真君

的旨意」。這則有關真君廟會組織權的神判的傳說保留了在一個村落內部姓氏之間複雜關係

的「集體記憶」，與該村落的生活史密切相關。

同類傳說在江西會昌縣城郊的富尾村翠竹祠同樣存在32。在翠竹祠，把看管翠竹祠的人叫做

「廟佬子」，翠竹祠長年住有兩個廟佬子，但不是村子中所有姓氏的人都能充當這個角色，

充當此角色的一般是村子中金、劉、賴三姓。如果村子中其他姓氏（有曾、饒、謝、余等

姓）的人要充當廟佬子，只有在金、劉、賴三姓人沒有人願意幹的情況下才可能。對此，村

民的解釋是：顯應公的神像金身是金姓人雕刻的，修建翠竹祠的地是金、劉、賴三姓人的屋

基、菜地、荒地出賣或者獻出的，翠竹祠是由金、劉、賴三姓人牽頭倡議修建的。

圍繞石灶村真君廟會，還有一個反映村落之間的鬥爭的傳說33：與黃屋乾真君廟相距八十餘

里遠的興國縣梅窖有曾高山道壇。相傳在民國初年的一天，黃屋乾真君廟來了幾個不三不四

的人在廟門口竄來竄去。等他們走後，黃屋乾的人就發現廟裏被搞得亂七八糟，許真君塑像

的內臟也被盜走了。黃屋乾的人們就議論開了，說那幾個人是曾高山道壇下來的人，他們這

樣做是想破壞許真君的聲譽，讓黃屋乾的人去曾高山道壇燒香拜佛，因此應該去把那些搶走

的東西要回來，或者到曾高山道壇放把火，把他們的道壇和菩薩一起燒掉。人們越說越氣

憤，不多久，黃屋乾的老老少少都從四面八方趕來，聚集在一起，他們有的手拿鋤頭，有的

拿著木棍，個個都高喊捉賊，一起朝曾高山道壇方向追去。到了曾高山道壇，他們毫不猶豫

地就把道壇中菩薩打落在地，並且一把火燒了曾高山道壇。奇怪的是，在點燃火之後，雖下

起了大雨，但火不但沒有熄滅，反而越燒越旺。於是黃屋乾的人們相信，這是許真君在顯

靈，是真君讓大伙去搶去燒曾高山道壇的。對於這件事還有一種解釋是：火燒曾高山道壇是

許真君與曾高山道壇的神鬥法的結果。那天，雨越下越大，火越燒越旺，結果是許真君贏

了。

二十世紀末期，村子中還有不少人能講這則傳說，並且能說出部分火燒曾高山道壇參與者的

姓名來。從這些村落的集體表述可知，這件發生在兩個村落之間的鬥爭的事情是真實的。這

種村落之間的爭鬥與早年為爭奪真君廟廟會的組織權不同。因為生活在一個共同的地域，石

灶村不同姓氏之間的人們多少都有種地緣的認同感，這使石灶村內部不同姓氏之間的政治鬥

爭是在弱勢群體的強武器與強勢群體的弱武器之間展開，是在一種平和的氛圍下以公開文本

和隱藏文本的多重形式進行，這種村落內部的爭奪性質早就預示著對象徵資源的爭奪會在非

極端的形式下自然地達到新的平衡。與此不同，村落之間的鬥爭有著明顯的暴力傾向和殘酷

性，是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種勢不兩立的公開文本的方式進行，其原因就在於鬥爭的

群體之間沒有任何意義上認同感和歸屬感：對鬥爭的雙方而言，他們都是對外的。雙方之間

的鬥爭是因自己村所供奉的神靈而起，對自己村神靈的侵犯就是對自己村生活空間的侵犯。



在這裏，黃屋乾的人為自己的爭鬥有合理的借口，既為本村的神靈榮譽，也是為本村的榮譽

而戰。在爭鬥中，因為人們相信這是為本村的神靈而戰，所以就會得到本村神靈的庇佑和保

護，神靈的庇佑和保護從理念上給他們的暴行以特許證，讓他們心安理得。也因此，世俗村

落之間的鬥爭（究竟因哪種原因而起，不可考）在村民的集體記憶中演化成了神靈之間的鬥

爭，長此以往，人們相信這是發生在兩個地方的兩個神靈之間的鬥爭，無論是對是錯，都與

暴行的實施者──人沒有任何關聯。在傳說中，世俗生活中的兩個沒有認同感的群體之間的

鬥爭就這樣被對神靈的信奉給掩蓋了。

由此觀之，不同廟會傳說內涵是豐富和多樣的，它不僅僅記載著神靈的故事，廟會的演繹，

也暗含了廟會所在的村落曾經發生的事件與行為，以及村落的人們──廟會時期的香客──

對這些事件的記憶與解釋，尤其他們對自己生存空間的想像和維護。也可以說，廟會的傳說

也是相關村落歷史或者是該廟會信眾的歷史的另一種記憶與表述。

三 廟會有關戒規的傳說：對村落生活狀態的調試與規訓

研究民俗的學者一直都關注傳說與民俗之間的關係，並多有研究論述。黃石的意見頗具代表

性：

（一）先有一種理智風俗流行於民間，然後民眾造作一種傳說，來說明它的來源及意

義。質言之，就是先有事實，後有傳說；（二）先有了一種傳說盛行於民間，深入人

心，頭腦簡單的民眾信為真實，漸漸成為一種迷信，再將這種迷信表現於行為，浸假便

成為風俗。質言之，就是由傳說產生民俗。

就桃花女傳說和民間婚俗之間的關係，黃石認為屬於前一種情形，即先有種種禮俗，才生出

桃花女的傳說，也就是說桃花女這個傳說是為說明民間通行的婚姻禮俗而構撰出來的，且構

撰者不是個人而是民眾；而在牛郎織女傳說與七夕乞巧的風俗之間，傳說與風俗的關係則屬

於後者，是牛郎織女的傳說故事產生了七夕乞巧的風俗34。林忠亮進一步指出，「民俗活動

產生了新的內容後，與之相應的民間傳說也會隨著民俗活動內容的改變而變化。」35就像雞

與蛋誰先誰後一樣，民俗與傳說之間的先後關係是無法確證的，所有的考據都僅僅只是一種

推測。但就民俗與傳說在同一空間的共生態關係而言，當把傳說和與之相關的習俗聯繫起來

時，卻會使我們更好的理解傳說本身和相關的習俗。

在黃屋乾的真君廟，廟會期間有其他廟會沒有的現象：允許小孩搶香客將給神靈敬現的香、

蠟燭、鞭炮等，據說這是許真君所允許的。因為：據老一輩人講，自建廟開始，有廟會時，

一些不太懂事的小孩以及一些家庭困難的人，眼看廟會期間有人能出售各種商品或者是賭博

掙錢，而自己甚麼也沒有，就想出一個辦法，到廟門口去搶香客的香、燭、炮，然後再低價

賣給攤販。對此，當然有人看不慣，於是就有人出面禁止。每次廟會時，都有幾個人手拿六

尺長，一寸多寬的竹鞭，看到有搶蠟燭或者不聽勸告的人，就用竹鞭打下去，以此禁止。沒

想到，有一次，一個拿竹鞭的人看到有人搶蠟燭時，就用竹鞭打下去，結果他的手再也抬不

起來了。人們很奇怪，相信這是許真君在顯靈，要他不要管搶蠟燭這樣的事，於是人們也就

放心大膽地搶蠟燭了，而且搶的人愈來愈多。

另外，在這裏，凡是信人，在廟會前後必須吃齋，不如此就會受到神靈的懲罰，以至於在真

君廟會前的好幾天開始，石灶村附近的圩市上就沒有豬魚肉之類的東西上市。相傳有一年瑞

金丁陂一台花會來黃屋乾時，在丁陂圩市上，負責放炮的人把硝放在了賣了豬肉的板上，結



果在真君廟放炮時就發生了事故，硝走火，把一個人給燒傷了。36

黃屋乾真君廟這兩個關於廟會期間禁忌的傳說分別解釋了在黃屋乾真君廟會期間，人們可以

強搶香客獻給神的香、燭、炮等供品的緣由，和在廟會前附近市場沒有豬肉的原因。人們對

神的敬畏和神的靈跡維持了該廟會香火的延續，並成為人們的一種行為規範。對村落生活而

言，這類傳說還反應了在一個村子內部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對立和貧窮生活作為生活世界中的

一極，長期存在的事實。當人們把一切行為都歸為神的旨意後，即搶獻給神靈的供品的行為

不但不是褻瀆神的行為，而且還是一種娛神行為，與給神獻供品一樣，都是對神表示尊敬。

這實際上是在神的名義下，在廟會這個特定的場域，村子中的人們對財富的一種適當地重新

分配的方式，雖然是杯水車薪，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它至少能使人獲得一種心理的平

衡和虛妄的滿足，而並非廟會一種狂歡或者說無序的表徵。這說明在黃屋乾人們的觀念中，

神不但保佑富人，神它也保佑窮人，窮人與富人、搶劫者和被搶劫者在神靈面前都是平等

的，都有生存的權力。在真君廟會這個特定的場域，村民窮富之間的對立在一定程度上得以

緩解，也使窮富作為對立的雙方都維護神靈的香火。因此，關於廟會戒規的傳說表面上說的

神的靈驗，在規訓人們的行為，實際上當我們把村落生活結合起來考察時，就會明白這類傳

說也表明了村民生活狀態，和在神靈的名義下，在廟會這一公共生活空間對這種有可能出現

新的不平衡的生活狀態的調試。

四 與大歷史（大傳統）書寫相關的廟會傳說：主流意識的滲透

在歷史的長河中，每一個置身於歷史洪流中的村落廟宇不僅僅流傳著這些地方性、地方感十

分濃厚的傳說，同樣還有與宏大歷史敘事相關的傳說，大歷史書寫的大事件在這些傳說中都

有影射。

閭山地區歪脖老母顯靈的傳說從古至今都流傳演化著。戰爭時代，包含民族正義的「大」傳

說維護著青岩寺的香火。與日本鬼子在河北趙縣范莊不能也不敢搗毀龍牌一樣，在日偽時

期，日本人的飛機同樣無法轟炸青岩寺37。當時，有兩個日本兵被閭山的抗日聯軍殺了。日

本人說青岩寺有抗日聯軍的眼線，就派飛機轟炸青岩寺。青岩寺的和尚齊刷刷地跪在老母前

念經，念得日本人的飛機往下一扎，就只看見一片海，一扎就只看見一片海，不能看到目

標，日本鬼子的飛機就只好飛回去了。

在錫伯族人中流傳這樣的傳說38：傳聞一支錫伯族的八旗兵跟隨努爾哈赤打仗，一次被漢軍

包圍，糧草斷絕。在這危機時刻，一位老奶奶背著一個皮口袋，拎著一口沙鍋出現了。老奶

奶把沙鍋架在火上，從皮口袋中取去幾塊羊骨頭放在鍋裏，不多一會就熬出了一鍋羊骨湯，

等士兵吃飽喝足，老奶奶連同她的東西一轉眼就不見了。但錫伯族的士兵卻因老奶奶的那鍋

羊骨湯立下了赫赫戰功。這則傳說在抗美援朝時發展演化成了歪脖老母在朝鮮戰場上用相類

似的方式顯靈救助志願軍。這些不同時期的流傳的關於歪脖老母顯靈的傳說使青岩寺的香火

在不同時期都十分興旺。

會昌雖然地處偏僻，在近兩百年來卻一直是個不太平靜的地方。在翠竹祠，不同歷史時期就

有相應的不同的顯應公顯靈的傳說。據清朝同治十一年版的《會昌縣志．卷三十一》記載，

在咸豐七年四月，太平天國起義軍的數萬人從瑞金直搗會昌，漫山遍野的起義軍「圍城三

匝，人多如蟻」。當時的知縣劉松屏火速告急求援。清政府除調集鄰縣兵勇救急外，還從廣

東調來了潮勇五百多人。這些潮勇由魏嘉福帶領，但打出的是「賴」字旗號，稱是翠竹祠賴



侯「募之而來」的，並以此號召群眾為神參戰效力。因此，太平軍沒有能夠攻克會昌。

與在清朝統治者和太平軍的對抗中，賴侯幫助的是統治者不同，1934年10月，當紅軍在第三

次攻打會昌城時，顯應公不再幫助當時的國軍，而是變相地幫助了當時國軍眼中的「赤

匪」。據說，這場戰爭是彭德懷帶領工農紅軍第三軍進行的。當時，城內以維持會主席歐陽

莘為首的靖衛團八個大隊和西江、洛口、白鵝、莊埠、珠蘭「五區聯防」的靖衛團共一千多

人在城內企圖頑抗。當紅軍緊縮包圍圈並佔領了制高點嵐山岭後，靖衛團慌作一團，城裏也

人心惶惶。為了穩住民心軍心，就有人倡議把顯應公抬進城來並安放在了劉家祠，且大焚香

火。靖衛團的頭目帶著團丁和群眾日夜跪拜，祈求顯應公保佑，還唆使了幾個「馬腳」（神

童）頭果紅巾，手執神香，在街頭上游弋，自稱是有鋼筋鐵骨、不怕刀槍的「獨腳仙師」奉

賴侯福主之命前來討伐紅軍。有一天，一位獨腳仙師揮著手旗，帶領一伙靖衛團，用一只腳

向南門跳去，剛一到城門邊，聽到紅軍的槍聲，不等打開城門，這位仙師就連滾帶爬地跑了

回來。最後，紅軍用挖地道爆破的方法攻破了會昌城。就在城破之後，還是這些馬腳說，顯

應公不願意幫靖衛團，因為它知道紅軍是有道之軍，靖衛團是無道之眾、背時之軍。39

當明了昔日的紅軍就是今天的當政者時，從這兩個傳說我們驚異地發現，民間所崇信的神靈

顯應公居然一直都幫助或者說聽命於把握世俗權力的統治者。在清朝，太平軍被統治者貶斥

為長毛，這也被當時相當多的民眾所認同，一直到魯迅筆下的長媽媽都是如此，而這就是當

年顯應公不助太平軍的傳說講述的大背景。顯應公幫助紅軍的講述大背景是在1949年後紅軍

一直被歌頌的今天。也就是說，儘管是在一個偏僻的鄉村，傳說的講述都沒有脫離相應的主

流意識形態的滲透和監控。不要說由地方精英文人編寫的縣志上的記載有濃郁的霸權話語的

色彩，就是當今在村民口頭流傳有關政治記憶的傳說也分明有著鮮明的官方話語的色彩。當

然，或者這類似的傳說都是少數在不知不覺中受主流文化濡染的「精英人士」創作的結果，

但地方上敬神的信眾就與這些傳說的流播沒有關聯？這些與大歷史相關的村落廟會傳說表

明：村落生活的封閉性是相對的，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對立也是相對的。在村落中生活的人們

常常在不自覺中接受大歷史的表述及其傳播的思想意識形態，受到大歷史的潛移默化，並自

覺地皈依到大歷史的敘述之中40，在大歷史的書寫框架內，講述著不違背大歷史的小社會中

的群體記憶，以至於對村落社會部分的歷史經歷從「失憶」到「失語」的過程41。

五 綜合型的廟會傳說：村落文化的綜合敘事

事實上，關於一個廟會的傳說往往是綜合型的，它常常涉及到廟宇的修建，廟會日期的確

定，神靈的主要功能，村落與家族以及村落與村落之間的關係等各個方面，河北井陘縣于家

石頭村的白廟傳說很明顯的就屬於這種類型。

白廟在于家石頭村的西北邊的山上，距離村子不到一華里的路程。廟宇在1947年戰亂時被

毀。廟院的北面是正殿，殿內供奉的是隋末農民起義軍領袖李密，其塑像和他的坐騎紅牛均

泥塑。廟門朝南，門前有雙斗旗杆，門內兩側是鐘樓和鼓樓。廟院的對面是戲台，右側是匯

演場。在這深山僻壤修建祭祀李密的神廟並稱為白廟，有這樣的傳說：

傳說李密曾在這裏屯兵42，李密死後，當地的老百姓為了紀念他，就在于家村西南一華里處

挖了一個白坩土窯洞供奉李密。在武則天當政時，一日皇宮突然起火，火勢沖天無法撲滅，

眼看皇宮就要毀於一旦，滿朝文武只有跪地祈禱。在這危機的時刻，天空飛來一大片烏雲，



降下大雨，頓時將大火撲滅。武則天萬分欣喜，命軍師掐算是何方神聖顯靈，軍師告知是李

密。武則天當時就下旨，撥了三斗金子，三斗銀子重修李密廟。沒想到層層官吏私吞金銀，

最後到修廟時就只剩下了二百兩銀子，於是就只能蓋一座很小很簡陋的廟了。為了掩人耳

目，就將廟牆塗上了白灰，所以這座廟叫白廟。于氏的先祖遷來時，因這座廟而取村名為白

廟村。清初實行聯莊制，以該村為核心的十多個村莊聯合起來，建立了白廟莊。每逢大旱，

人們都會向李密大王燒香祈雨。43

在這裏，因為有當年李密起義軍的一些遺跡，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也就充分的利用了這一固有

的資源，將歷史上有的遺跡、村莊本身比較差的自然條件，村民的生存機制結合起來。李密

不但成了能降雨的神靈，而且在這裏還有自己的神廟，但由於村子貧窮，人們本身是不可能

有更多的錢財把廟宇修建得富麗堂皇。作為一個村落型的地方小廟，人們在解釋白廟為何小

的原因時，把李密神性的巨大、村民生活的好壞與李密緊密地聯結了起來。在大旱時，人們

會行動起來，向李密求雨。這座小廟很自然地將村民們統合了起來，村子也很自豪地以這座

廟命名。人、神、廟、村和人們祈雨的行為就這樣自然地、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很難分清

誰是誰。

六 結 論

這裏所分析的幾類村落廟會傳說都貫穿著廟宇所供奉的神靈顯靈的故事，即都有靈跡貫串，

靈驗成為村落廟會傳說的本質特徵，這是本文將村落廟會傳說提煉出來，單獨作為傳說的一

個種類的因由所在。當把這些廟會傳說放在生發它的村落這個特定場域中考察時，除了能對

這些村落廟會的運行機制有更準確的把握，也能更好的理解這些村落廟會傳說能長久存活的

原因：不僅僅是因為這些村落廟會傳說傳遞著村民所信奉的神靈的靈驗，更因為這些傳說載

負了村民對自己村落歷史的群體記憶，對他們生存空間的想像及在此基礎上的建構和對這種

建構的維護，對內、外世界、對自身和他者之間關係的思考，對他們生活空間中的象徵資

本、經濟資本等的分配原則，是對曾發生在該村落的大傳統和小傳統的一種隱喻，而且在神

靈的名義下，這些傳說在一定的程度上維繫著也規訓著處於變化中的村落生活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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